
2024年高新区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4年，益阳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68719万元，具体如下：
1.返还性收入14949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439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522元；结算补助收入200万元；企业事业单位划拨补助收入540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3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583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8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7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1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4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044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959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90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44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44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39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5331万元。
2023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8304万元。


2024年高新区政府债务情况

1.2024年，高新区纳入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的政府债务余额137.67亿元（一般债务16.25亿元、专项债务121.42亿元），其中2024年新增政府债务14.26亿元（一般债务0.17亿元、专项债务14.08亿元）。2024年高新区还本付息支出5.06亿元（偿还本金0.53亿元、利息支出4.53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债券还本付息支出0.55亿元（偿还本金0亿元、利息支出0.55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债券还本付息支出4.51亿元（偿还本金0.53亿元、利息支出3.98亿元）。高新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没有出现隐性债务新增、还本付息逾期、“三保”资金断链等现象，没有出现重大风险事件和债务舆情事件。
2024年，益阳高新区共收到债券资金14.26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0.17亿元，新增专项债券5.2亿元，隐债置换债券8.88亿元。新增一般债券0.17亿元用于偿还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新增专项债券按资金用途划分为项目建设4.15亿元(益阳国家级高新区通信装备及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一期）3.85亿元、益阳高新区超频三5G产业园生产厂房及配套用房建设项目0.3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1.05亿元（益阳高新区中南电子商务产业园建设项目0.36亿元、益阳高新区楠木塘及姚家湾农民安置基地建设项目0.3亿元、益阳高新区朝阳产业园三期标准厂房建设项目0.4亿元）。

益阳高新区2024年度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和决策部署，创新思路、健全机制，推动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质增效。
1.完善绩效制度体系。出台了《益阳高新区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益阳高新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益阳高新区区级预算支出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益阳高新区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办法，为我区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一系列制度保障；制定《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绩效管理提升年”行动实施方案》，开展“绩效管理提升年”行动，明确科室责任分工，落实落细绩效管理各项要求。
2.抓好绩效目标管理。2024年将区属预算单位所有预算资金纳入绩效目标管理范围，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要求各预算单位在编制部门预算时一同申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实现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批复、同步公开。
3.开展绩效运行监控。组织预算单位开展绩效跟踪监控，指导和督促预算单位报送《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表》和运行监控报告，对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预算执行进度、项目组织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控，通过绩效监控强化预算约束，防止目标跑偏、资金脱靶，保质保量实现绩效目标。
4.积极推进绩效评价。一是做好绩效自评工作。要求高新区独立核算的所有预算单位开展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50万以上的项目支出由实施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实行“一项目、一报告”，并将评价结果公开；二是加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民生项目，2024年组织对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高新区东部产业园片区清扫保洁项目、东部产业园高新大道、标准化厂房等绿化养护项目、2023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及管委会办公室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财政资金1.32亿元。
5.推进评价结果应用。及时将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在网站上公开并反馈给项目相关单位，督促预算单位限期整改，加强绩效评价管理监督，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用在关键处，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有机结合机制，加强与预算科衔接，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预算安排和调整的重要依据，使绩效评价不流于形式，确保财政资金使用高效、透明。



2024年高新区“三公经费”决算说明

2024年，高新区“三公经费”决算数为142万元，为年初预算的53.99%，对比上年下降15.48%。其中：公务接待费49万元，为年初预算的63.64%，对比上年下降增长133.33%；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9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3万元），为年初预算的50.27%，对比上年下降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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